
中国皮革协会第九届理事会 

毛皮专业委员会组织机构成员名单 
 

（按国家行政区划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名誉主席： 朱仁永  中国土畜产进出口总公司原处长 

 贺国英  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庆元  北京元隆皮草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席： 胡建中  浙江中辉皮草有限公司董事长  

副主席： 蒋雨江  昌黎县宝格国际裘皮城有限公司董事长  

 耿振华  河北耿氏同盈裘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勉  哈尔滨金裘仕其商贸有限公司总裁 

 李效三  山东恒泰皮草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仲济德  焦作隆丰皮草企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白  明  河南明达畜产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  帆  余姚市创丰毛皮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培杰  龙津服装(深圳)有限公司董事  

会长单位： 浙江中辉皮草有限公司 

副会长单位： 北京湫斯迪服饰有限公司 

 北京束兰国际服装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米凤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故城县裘皮裘革行业协会 

 辛集市梅花皮业有限公司 

 阳原国际裘皮城有限公司 

 阳原县毛皮产业协会 

 衡水市大营毛皮行业协会 

 辽宁薇黛儿服饰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道外区皇家金夫人老潘皮草商场 

 浙江省皮革行业协会 

 杭州兽王实业有限公司 

 海宁市皮革行业协会 

 海宁美美蒂芙妮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聚丰时装有限公司 

 浙江欧伦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格莱美服装有限公司 

 桐乡市崇福皮草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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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乡市鑫诺皮草有限公司 

 银杉皮草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雪球皮草制品有限公司 

 桐乡市中莹皮草服饰有限公司 

 桐乡市崇福凯利皮毛厂 

 余姚市裘皮商会 

 河南省皮革行业协会 

 陕西科技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常务委员单位： 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 

 北京泛博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皮革行业协会 

 河北省毛皮产业协会 

 河北博丹裘革制品有限公司 

 故城县春盛毛皮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兆鑫裘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恒兴裘皮有限公司 

 河北中星裘革有限公司 

 中国·大营国际皮草交易中心 

 枣强县润星皮草有限公司 

 河北辛集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辛集市皮革协会 

 河北芭而妮服饰有限公司 

 辛集市华信皮草有限公司 

 辛集市双星皮草有限公司 

 辛集市万福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辛集市永佳皮草有限公司 

 辛集圣翔裘革制品有限公司 

 国家皮革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阳原县北域日升皮草有限公司 

 阳原县李佳皮草进出口有限公司 

 阳原县屈氏皮草有限责任公司 

 阳原县新源皮草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灯塔市裕恒服装厂 

 齐齐哈尔大学轻工与纺织学院 

 江苏省皮革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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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欧意皮毛服饰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黑翼服饰有限公司 

 嘉兴市皮毛和制鞋工业研究所 

 嘉兴学院材料与纺织工程学院 

 海宁市富升裘革有限公司 

 浙江方圆皮革轻纺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浙江上格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桐乡市邦佐维皮草服饰有限公司 

 桐乡市崇福皮毛市场有限公司 

 桐乡市佳邦皮草有限公司 

 桐乡市浦氏皮草服饰有限公司 

 桐乡市新时代皮草有限公司 

 桐乡市中天皮草有限公司 

 余姚欧菲亚皮草有限公司 

 余姚市贵人尊貂皮草服饰有限公司 

 余姚市皓雪皮草厂 

 余姚市莱斯特皮草厂 

 余姚市梦艺皮草有限公司 

 温州一可线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皮革行业协会 

 齐鲁工业大学轻工学部 

 沁阳市星月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享美服装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裘皮协会 

 四川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青铜峡市祥云皮草有限责任公司 

 精艺裘皮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注：毛皮专业委员会的常设机构设在中国皮革协会，由中国皮革协会指定专人

担任毛皮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日常联络、协调和服务工作。 

毛皮专业委员会主任：王殿华 

电  话：010-85118052  13121714626   传  真：010-85110167 

邮  箱：wangdianhua@chinaleath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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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皮革协会毛皮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 

 

第一条  根据《中国皮革协会章程》第四章第六节规定，设立毛皮专业委员会。

其规范名称为，中文：中国皮革协会毛皮专业委员会，英文：China Fur Commission of 

CLIA 。 

第二条  根据《中国皮革协会专业委员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有关

规定，结合毛皮行业的特点，特制定本专委会工作条例。 

第三条  本专委会的工作任务是更好地为毛皮行业服务，提高我国毛皮行业整

体发展水平。 

第四条  主要工作职责 

1、组织行业调研，开展行业基础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及时向政府相关部

门反映行业热点和难点问题；向委员单位提供行业经济数据、市场信息和出口走势

的信息资料，以及国际市场发展动态和风险预测。 

2、组织企业交流经营管理和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渠道营销等方面的经验，在

行业中推广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新设备，推动行业进步。 

3、提高行业环保意识，加强节能减排的宣传和技术引导，为产业绿色发展作出

贡献。 

4、协调企业之间的生产经营、技术合作和竞争中的相互关系，尊重知识产权，

以诚信为本，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5、实施品牌发展战略，支持行业企业做好品牌创建工作，保护、扶植和宣传我

国名优企业、名牌产品。 

6、组织企业出国考察、参观、参加国际会议和展览，开展国际间经贸、技术、

标准、管理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7、开展行业技术、设计等方面的培训工作，不断提升行业专业技术水平和整体

创新能力。 

8、做好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及宣贯工作，推进行业标

准化工作与国际接轨。 

9、协调企业、市场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促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创新管理模

式，完善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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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开展有益于毛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其它活动。 

第五条  工作机构设置 

1、本专委会不单独吸收会员，亦不单独收取会费。凡中国皮革协会会员，根据

不同专业划分，硝染加工、毛皮(裘皮)生产、经贸企业及相关单位即为本专委会委员，

其他企业或机构亦可申报。 

2、本专委会特设主席团，主席 1 名，副主席若干名；设会长单位 1 名，副会长、

常务委员单位若干名，主任委员 1 名，可聘任名誉主席若干名。每届任期 5 年。选

举程序和具体要求，遵照《办法》执行。 

3、本专委会的常设机构在中国皮革协会秘书处，负责处理本专委会的日常事务

工作。 

第六条  主要工作程序 

1、会长单位对本专委会工作负责，参与支持本专委会年会等重要活动。 

2、主任委员负责本专委会的日常联络、协调和服务工作。 

3、召开专委会年度会议或开展相关行业活动时，需事先以书面形式报中国皮革

协会秘书处审批，经批准后方可开展工作。 

第七条  委员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享受《办法》规定的相关权利。 

(2)通过本专委会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或诉求，享受本专委会提供的各项服务。 

2、义务 

(1)履行《办法》规定的各项义务。 

(2)积极参与本专委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第八条  本专委会不单独设立银行帐户，由中国皮革协会财务统一管理。 

第九条  活动经费来源 

1、中国皮革协会给予适当补助。 

2、本专委会委员单位的赞助。 

3、其他。 

第十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中国皮革协会秘书处。 

 

 


